
收稿日期:2025-06-19　 　 修回日期:2025-10-1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提升中国参与极地治理体系的法律外交能力研究”(18CGJ01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

究项目“边界与海洋权益研究”(2025PTJS001)。

作者简介:章成(1988—),男,江西南昌人,法学博士,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副教授,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

心(武大总部)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际法、海商法与涉外法治。

doi. 10. 3724 / 1005-0566. 20251201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在国际航运业的
法律适用与中国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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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国际航运业对于实现《巴黎协定》气候目标至关重要。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

的重要市场机制,正在从国家治理层面向国际航运领域延伸。 当前,国际海事组织发布了 2023 年《船舶温室气

体减排战略》和《净零框架》,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已将航运业纳入其碳交易市场中,但碳交易机制在国际航

运业的法律适用存在诸多挑战。 航运业流动性特征导致碳排放总量核算与责任主体认定困难,方便旗制度使得

船旗国与实益所有人分离,削弱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适用基础,国际碳市场的协同难度高,面临着技术、制

度、国家参与等多重挑战。 据此,在构建国际航运业碳交易市场的同时要加快航运业绿色转型并完善国内立法,

倡导技术标准互认及国际合作,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和国际海事组织在船舶碳减排领域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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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application of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in international shipping industry and China’s response

ZHANG Cheng, LU Yutong
(China Institute of Boundary and Ocean Studies, WHU,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shipping industry is pivotal to achieving the climate goals of the Paris Agreement. As a

critical market-based instrument for global greenhouse gas (GHG) emission reduction, emission trading system(ETS) is

extending from national governance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sector. Currently,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 has released the 2023 IMO Strategy on Reduction of GHG Emissions from Ships and Net-Zero

Framework, and the 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U-ETS) has incorporated shipping into its carbon

market. However, the legal application of ETS in international shipping faces multifaceted challenges. The mobile

nature of shipping complicates both the accounting of aggregate emission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liable entities. The

flag of convenience system severs the link between flag states and beneficial owners, undermin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principle of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 CBDR) . Further,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ational carbon

markets encounters technical, institutional, and geopolitical hurdles, including divergent national participation.

Accordingly, constructing a carbon market for international shipping must promote the green transition of shi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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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enhance domestic legislation, advocate for mutual recognition of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dhere to the CBDR principle and the central governance role of the IMO in maritim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Key words:Carbon emission trading system; shipping industry; paris agreement; EU-ETS

　 　 在当今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的背景下,温室

气体排放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

重大挑战。 《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第 6 条提

出了两种基于市场的国际碳减排合作机制,为各国

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方案和国际法基础。 碳排

放权交易机制(以下简称“碳交易机制”)作为促进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市场

机制,正逐渐成为国际社会控制碳排放、推动绿色发

展的重要手段。 该机制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市场手

段,将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交易,鼓励

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作

为全球贸易的“海上动脉”,国际航运业承载着 80%
以上的国际贸易运输量,其年碳排放量却高达

10. 76 亿 t,占全球总量的 2. 89% [1]。 贸易对航运的

高依存度与航运的高碳排放量之间的矛盾,使航运

业碳减排未受到过于严格的规制。 2023 年,国际海

事组织(International Marine Organization, IMO)通过

新版温室气体战略,明确将航运业纳入《巴黎协定》
履约框架。 2025 年,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Maritim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ttee, MEPC)第83 次会

议通过的最新 IMO《净零框架》(Net-Zero Framework,
NZF),该框架包含全新的全球船舶燃料标准与碳定

价机制,并且欧盟碳交易机制从 2024 年开始将逐步

覆盖航运业。 碳交易机制作为市场化减排工具,正在

从国家治理层面向国际航运领域延伸。
在既有的研究中,以独立性和技术深度著称的荷

兰环境、能源和气候政策咨询机构 CE Delft 最早提出

将航运业纳入碳交易市场,在 2006 年为欧盟撰写的

研究报告中提出了基于市场机制的 7 类航运减排措

施,其中就包括将航运碳减排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

体系”(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EU-
ETS)[2]。 此后不断有研究完善航运业在 EU-ETS 体

系以及全球海运排放交易体系中的制度、环节设计,
包括分析其实施挑战[3],建议设立国际机构监督市场

交易[4]、协调监管条款等[5]。 而国内关于碳交易机

制适用于航运业的研究相对较少,大部分研究集

中在航运业碳减排的市场措施比较分析方面。 在

IMO 净零框架通过的背景下,本文在推动温室气

体定价机制在规则层面的全球协同,将在梳理现

有国际航运碳交易机制规则的基础上,讨论碳交

易系统适用于全球航运业的可行性与挑战,为我

国参与构建航运碳交易制度、在国际规则博弈中

争取制度性话语权提出建议。
一、国际航运碳交易机制的法律框架

(一)《巴黎协定》中的碳交易规则

在现有的碳交易体系中,主要有碳信用和碳

配额两种形式的碳排放单位。 碳信用是经排放单

位审定签发的项目减排量[6],主要适用于自愿减

排机制;碳配额则是由国家或专门机关向减排责

任主体发放或出售的碳排放许可。 《巴黎协定》确
立了 2020 年后以各国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
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为基础的“自下而上”
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机制,其第 6 条提出,缔约方可

以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多种国际合作以实现减排

目标,并提出了两种市场机制,分散化的市场合作

和集中式的国际监管并行。
《巴黎协定》第 6. 2 条是碳减排指标跨境转

移的一般规则,设立了国际碳减排的合作机制

(cooperative approaches),创设了国际转让的减缓

成果 ( international transferred mitigation outcome,
ITMOs)这一新的减排单位,用于实现国家自主贡

献和其他国际减缓目标,允许缔约方通过自愿协

议约定交易规则。 该条款还强调了避免双重核

算,若国家将减缓成果投入碳市场交易,其出售的

减缓成果数量就不能用于实现其国家自主贡献,
需要在本国实际排放量的基础上加上售出的 ITMOs
数量。 《巴黎协定》第 6. 4 条对项目级碳减排市场

实施规则做出了规定,设立了可持续发展机制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chanism, SDM)。 SDM
实际上是《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 clean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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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opment mechanism, CDM)的延续,继承了总量

控制的减排方式以及框架结构,但 SDM 交易双方

不局限于附件一中的国家,也不再仅限于政府主

导,所有缔约国及其企业都可以直接参与交易。
两个机制的区别在于,第 6. 2 条以国家为交易主

体,以 ITMOs 为标的,而第 6. 4 条则由非国家主体

参与,以碳信用为标的。
由于《巴黎协定》采用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承

诺机制,一方面,国家间容易形成区域性的碳交易

市场,减排能力高的国家不愿与国家自主贡献承

诺较低或不明确的国家进行交易,导致碳交易机

制滞后的国家遭受排斥,难以有效加入全球减排

进程。 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自我约束与碳交易

核心的总量控制相悖,即使形成国际合作,但各国

提交的 NDC 在期限、范围等方面存在较多差异,可
能会成为碳减排全球协同的技术阻碍。 从目前的

进展来看,《巴黎协定》第 6 条实施细则完善了碳

交易规则,为全球共建国际碳市场奠定了基础,对
全球碳交易起到激励作用,但建立全球统一碳市

场仍缺少根本依据,SDM 尚不完善,区域碳交易机

制基于其操作的便利性、成熟的机制,可能是国际

碳排放权交易的主要选择。
(二) IMO 船舶温室气体减排战略与《净零框

架》
《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国际公约并未对

航运碳减排作出专门规定,长期以来,航运业主要

遵循的碳排放治理规则是《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

染公约》(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MARPOL 公约)。 除此以

外,2018 年,IMO 在 MEPC 72 届会议上通过了《船
舶温室气体减排初步战略》 (以下简称“初步战

略”)。 初步战略是 IMO 首次针对国际航运业的温

室气体减排通过的系统性文件。 然而,该战略设

定的碳减排进程落后于《巴黎协定》的要求,因此

于 2023 年 7 月,IMO 对原初步战略进行了修订,在
MEPC 80 届会议上通过了《2023 年船舶温室气体

减排战略》。
《2023 年船舶温室气体减排战略》 提出以

2008 年为基准,国际海运温室气体年度排放总量

到 2030 年至少降低 20% ,并力争降低 30% ,到
2040 年降低 70% ,并力争降低 80%的目标。 原初

步战略分别制定了短期措施(2018—2023 年)、中
期措施 (2023—2030 年)、长期措施 (2030 年以

后) [7]。 在 2023 年新修订的战略以及 MEPC 80 的

决议中,中期措施被修改为包括技术要素和经济

要素的一揽子候选措施,如基于经济要素制定的

海洋温室气体排放定价机制,在制定措施时,考虑

与其他现有措施的潜在协同效应。
2025 年 4 月的MEPC 83 审议并批准了 MARPOL

公约附则 VI 修正案,正式通过 《净零框架》,对
IMO 船舶温室气体减排的中期措施形成了最终方

案,将引入强制性排放限值和全球定价机制,目标

2050 年左右实现净零排放,并于 2027 年生效。 自

2028 年 1 月起,5 000 总吨以上的船舶必须遵守逐

步严格的温室气体燃料强度目标,以“油井到尾

流”为单位进行测量。 该框架设立了双层合规体

系和双重定价机制,低于基线目标的船舶需支付

380 美元 /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惩罚性价格,处于基

线目标与直接合规目标之间的船舶支付 100 美元 /
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价格,这些收入将流

入新设立的国际海事组织净零排放基金。 该基金

将由国际海事组织直接管理,收益将专门用于奖

励零排放和近零排放燃料(Zero / Near-Zero Carbon
Fuel, ZNZ)、投资创新以及支持发展中国家和海员

的公平转型,即达到直接合规标准的船舶可能有

资格获得财务奖励。
温室气体排放定价机制正逐渐成为全球应对

气候变化的重要政策工具。 《巴黎协定》将航运领

域碳排放问题授权给 IMO 处理,但由于航运业的

复杂性和敏感性,IMO 于 2013 年中断了对市场机

制的审议,直到 2018 年才重新获得重视。 近年来

IMO 加速推进碳市场机制的建立,这在一定程度

上是欧盟单边立法反推的结果。
(三)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与其他国家、地区相比,欧盟长期以来坚持推

进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积极推动绿色航运发展[8]。
早在 2005 年,欧盟就开始推行全球首个碳排放权

交易系统。 EU-ETS 以“总量控制与交易”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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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欧盟设立了碳减排目标,并通过市场机制鼓励

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能够预先限制整体排

放量。
根据欧盟指令 Directive ( EU) 2023 / 959, 从

2024 年起,EU-ETS 覆盖的行业扩大至航运业。 实

施步骤为,航运公司于 2025 年起应缴纳 2024 年报

告排放量 40%的排放配额,2026 年应缴纳 2025 年

报告排放量 70% 的排放配额,2027 年及以后则为

100%的排放配额。 EU-ETS 适用于航运业的地理

范围是以航线为基础,若船舶从欧盟成员国管辖

范围内的港口出发并到达欧盟成员国管辖范围内

港口船舶,或在欧盟成员国管辖的港口内,则需要

计算全部排放量。 若船舶从欧盟成员国管辖范围

内的港口出发到达欧盟管辖以外的港口,或与之

相反,则需要计算排放量的 50% 。 需要报告排放

量的船舶温室气体类型包括二氧化碳、甲烷与一

氧化二氮。
欧盟将航运业纳入 EU-ETS 对世界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以及航运业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EU-ETS
率先覆盖航运业的原因在于,欧盟认为 IMO 当前

的机制并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并意图争

夺制度话语权[9]。 尽管 IMO 从 2018 年开始已重

新考虑碳减排的市场机制,但由于利益分歧进展

有限。 “气候优先”的政策导向实际上也是欧盟在

复杂国际形势和内部离心力量增强的背景下重塑

自身竞争力的选择,欧盟希望通过绿色经济变革

创造就业,带动经济增长,增强欧洲企业绿色技术

优势和产业优势,在低碳领域获取先发优势,争夺

以清洁能源创新为主线的绿色技术主导权,并增

强自身在地缘政治上的话语权。
二、碳交易机制适用于国际航运业的可行性

碳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等均属于碳定价机

制,碳定价机制是一种重要的碳减排市场机制,其
理论基础源于环境经济学的“负外部性矫正”理

论。 碳排放会对环境和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但这

些成本在传统经济模式中并未被纳入企业和个人

的决策考量,碳定价就是要将这些外部成本内部

化,让排放者为其行为付出经济代价,从而促使他

们在决策时考虑碳排放的影响。

碳交易机制通过市场化定价激发市场活力,
兼顾环境目标与经济效率,鼓励航运业关注航程

安排及船队管理的效率,在提升船舶能效方面进

行投资和研发,其主要优势在于“总量与控制”可

以确保将航运碳排放总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交易主体在可控的碳排放数额限度之内互相买卖

排放权,从而达成既定时间内的减排目标。 有研

究应用 E3MG 模型评估了全球排放交易体系对国

际航运温室气体减排的影响,发现可使温室气体

排放量减少约 65% [10]。
相较于固定费率的碳税和碳基金制度,碳交

易机制适用于国际航运业具有以下独特优势。 一

是确保减排效果。 通过设定明确的排放总量上

限,碳交易机制能够确保减排目标实现的刚性约

束,避免碳税制度下因价格信号不足导致的减排

激励不够问题。 二是灵活性高。 碳交易的价格发

现功能更契合航运市场动态,企业可以根据自身

情况选择减排或购买配额,为技术创新和能效提

升提供了灵活空间。 三是促进国际合作。 碳交易

机制更容易实现跨国链接,为建立全球统一的碳

市场奠定了基础。
碳交易机制在国际航运业中的适用性还表现

在,尽管碳交易机制在航运业的应用面临船舶排

放流动性、责任主体认定等挑战,但其核心机制设

计能够较好地适应航运业的特殊性质。 例如,基
于航线的责任划分问题,欧盟 EU-ETS 的实践表

明,通过基于航线的排放核算方法,可以有效解决

船舶排放的跨国性问题。 在配额分配问题上,碳
交易机制也很灵活,通过采用基准线法、历史强度

法等多元化的配额分配方式,可以兼顾不同国家、
不同类型船舶的实际情况。 而随着卫星监测、大
数据分析等数字监测技术的发展进步和应用突

破,船舶排放的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日趋完善,
这也为碳交易机制的实施提供了技术可行性的保

障支柱。
因此,碳交易机制在技术成熟度的核心维度

上是适用于国际航运业的,且在实践中已被证明

是有效的减排工具,是国际航运业实现深度脱碳

的最优市场化路径。 关键在于如何设计合理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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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框架,平衡各方利益,确保机制的公平性和有效

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制度适配性的优势。
三、国际航运碳交易机制的关键法律争议

目前,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碳交易

机制所触及的管辖权限定及责任分担等核心议

题,已然超越单纯的环境政策范畴,演变为涉及国

际法理、贸易规则乃至地缘战略的多维度博弈。
将碳交易机制扩大适用于航运业还面临着诸多争

议和法律困境。 在航运领域建立碳交易机制有两

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传统碳交易机制与航运业的

适配性问题,二是鉴于航运的跨国、跨区属性,能
否建立国际协同的航运碳交易系统。

(一)航运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操作困难

EU-ETS 的实践代表了航运业国际协同的碳

交易机制的可能,但由于国家间政治和利益分歧,
国际航运领域尚未建立普遍的碳排放权交易机

制,实际操作中也存在困难。
第一,航运碳交易总量难以确定。 目前碳市

场中的无偿分配主要包含祖父法、基准线法和历

史强度法。 祖父法按历史排放分配配额,虽操作

简便,却变相奖励历史排放量高的船东;基准线法

虽以单位吨英里排放为单位推动技术革新,却忽

视发展中国家船队能效起点低的现实,导致一些

船队面临淘汰即破产的风险,并且对数据质量要

求高,计算复杂;历史强度法承诺渐进减排,但同

样变相地有利于历史碳排放量较高的船东。 单一

的分配方式难以兼顾减排的公平和效率[11]。
第二,由于航运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运营

链条跨国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行业特性,航运碳

交易的责任主体、配额分配主体认定困难,一旦无

法形成国际协同的航运碳交易系统,或者国际性

的碳交易系统没有适用于所有船旗,航运业单船

公司的架构即可帮助主体躲避法律责任。
(二)单边国际航运碳交易市场的域外管辖合

法性争议

以目前的 EU-ETS 为例,欧盟将国际航运纳入

EU-ETS 曾引起国际社会的反对[12]。 在主权方面,
将全球航运业纳入 EU-ETS 之下属于通过单边行

为为其他国家施加义务,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存

疑。 欧盟将航空公司碳排放纳入欧盟 ETS 管辖范

围就曾引发管辖权争议。
EU-ETS 对国际船舶域外温室气体排放的管

辖合法性存疑。 EU-ETS 覆盖航运业以法令的形

式强制欧盟以外的国家承担义务。 即使对于航线

非全程位于欧盟领海范围内的船舶采取 50%的收

费比例,但一刀切的做法同样需要对船舶排放进

行监测,构成不同程度的域外管辖。
(三)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与无优惠待遇原

则的矛盾

国际航运碳交易机制的国际协同面临着调和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and respective capabilities,
CBDR-RC,以下简称“共区原则”)与无优惠待遇原

则(no-more favourable treatment, NMFT,或 non-dis-
crimination) 之间矛盾的问题[13]。 虽然 《巴黎协

定》未针对航运业碳减排作出专门规定,航运业的

碳排放治理自成一体,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确立的共区原则依然具有指导意

义。 1992 年,UNFCCC 正式引入共区原则作为国际

气候治理责任分配的指导原则,其序言部分提出“要
求所有国家根据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

能力及其社会和经济条件”。 该原则强调,在保护

和改善全球环境中,所有国家负有共同的责任,但
责任的大小必须有差别,由于各国在具体的环境

问题产生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同,以及各国治

理相关环境问题的能力不同,发达国家应承担主

要责任,发展中国家承担次要责任[14]。 《京都议

定书》作为公约的延伸文件,对该原则作出了具体

的规定,由大部分发达国家承担主要减排义务。
在其后的一系列缔约方大会中,部分发达国家对

该原则的反对声越来越大,主张严格限缩区别待

遇的对象。 《巴黎协定》既丰富了共同但有区别责

任原则的内涵,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国家间的

分歧,其中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呈现出“共同但

有区别责任 + 各自能力 + 不同国情” 的要件形

态[15],意味着该原则更加细致和动态,国家责任的

承担随各国国情的变化而有所不同[16]。 在国际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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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领域,尽管 IMO 的减排战略将共区原则列为指

导原则,在减排责任、技术和财政支持等具体措施

上也能够反映出对该原则的适用,但从 MARPOL
附件六中“除另有明文规定外,本附则的规定须适

用于所有船舶”的表述来看,“平等减排”仍是国际

航运减排的主导原则。
无优惠待遇原则,即非歧视待遇原则,亦是

国际海事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它要求各缔约

国在实施某种优惠和限制措施时,不得对缔约对

方实施歧视待遇。 无论船舶的登记国为何,所有

的措施应当无差别地适用于所有的船舶。 国际

实践中,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 (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CBAM)就是无优惠待遇原

则的典型体现,该机制要求其他国家在短期内达

到与欧盟相同的减排水平,否则就要向欧盟缴纳

关税,这一单边举措违背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

则,与国际多边贸易规则冲突,损害了应对气候

变化的国际政治共识和公平性。 同样,EU-ETS
也不论船旗,所有经靠在欧盟港口、符合特定重

量和类型的船舶都需要报告排放量并缴纳碳配

额,给碳交易机制落后的国家施加了压力。
在航运碳减排中,航运的国际化特性很难让

特定国家对温室气体的排放负责,究竟应适用共

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还是无优惠待遇原则,国家

间的争议巨大。 发展中国家通常支持遵循共同但

有区别责任原则,因为航运温室气体减排势必会

增加航运业的经营成本,而发达国家则强调船舶

温室气体减排若适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将无

法起到预期效果。
(四)国际航运碳交易的协同困境

当前,碳交易市场的国际协同尚未形成,航运

业碳交易市场的国际协同更是道阻且长。 以区域

性的 EU-ETS 为例,在与国际规则的关系上,EU-
ETS 背离了 IMO 的统筹管理,二者之间尚未明晰

制度间的衔接造成了双重监管和双重定价问题。
若在实施全球机制的同时继续沿用区域性温室气

体定价体系,将造成双重监管负担,双重监管体系

可能进一步扭曲区域贸易与投资格局[17]。 对于航

运业来说,首先,多重定价机制会导致合规成本上

升,船舶需要满足两套机制下的监管要求,可能需

要提交重复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面临更高的行

政管理成本和运营不确定性。 其次,航运公司可

能需承担部分成本,若定价成本由供应链其他环

节共同分担,则可能导致航运服务需求下降,而航

运排放的多重定价还会因叠加的定价机制进一步

压缩航运公司利润空间,中小型船公司在成本转

嫁能力和低碳转型资源方面处于劣势,面临市场

竞争力被削弱的风险。 若船公司的主要航线处于

被双重监管的辖区,可能受到更显著冲击。 最后,
国际航运实施的碳定价可能导致运输商品价格上

涨,或特定航线运输服务供给减少[18],加剧贸易缩

减对各国造成的负面影响。
在利益分配方面,欧盟作为 EU-ETS 规则的制

定者,掌握着规则和定价的主导权与优先权。 EU-
ETS 的单边定价本身无法与国际多边市场兼容,反
而会对发展中国家施加了不公平的负担。 EU-ETS
机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EU-ETS 作为市场

手段通过定价交易的方式鼓励各国企业减排,限
定了排放总额但没有规定具体减排措施的结果导

向却可能致使企业采取绕航、在特定港口更换船

舶的方式达到监管统计上减排的结果[19]。 一些船

舶为了避免挂靠欧盟港口,可能会行驶更长的航

程,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并不一定能在实际上有

效激发企业绿色转型的主观能动性。
《巴黎协定》确立的“自下而上”的 NDC 模式

缺乏国际权威机构依据全球碳预算进行科学分

配,又因各国 NDC 目标宽严不一且存在履约道德

风险,未能按期履行 NDC 也缺少具体法律责任的

约束。 以发达国家主导的区域碳交易机制容易形

成“碳交易联盟”排斥发展中国家[20]。 尽管 IMO
减排战略纳入了市场措施,但全球航运业碳交易、
碳市场的具体规则制定仍处于真空状态,航运产

业链的利益格局割裂,国家间截然不同的利益诉

求难以协商一致。 在技术执行层面,碳排放监测

核算、报告、核查体系(Monitoring, Reporting, Veri-
fication, MRV)作为碳交易的基础设施,因缺乏国

际统一的监测主体、监测方法、核查方式等,各国

建立的 MRV 机制并不联通。 方法论差异不仅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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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碳排放数据的跨国比对,更使国际碳信用额无

法在航运场景中实现跨机制转化。
四、碳交易机制应用于航运业的中国应对

国际航运业碳定价机制的演进与应用将对中

国的国家利益、对外贸易与航运业的发展产生深

刻影响。
一方面,中国作为全球贸易和航运大国,航运

成本的上升将直接传导至外贸体系。 随着欧盟

EU-ETS 率先将航运业纳入碳市场,以及 IMO《净
零框架》的推进实施,我国对外贸易正面临新的三

重压力挑战。 一是碳定价机制对国际航运成本的

传导效应将直接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据

测算,碳价每吨 100 美元将导致集装箱运输成本上

升 10% ~15% [21],这将通过运费调整传导至国际

贸易商品价格,从而显著冲击我国低附加值产品

的对外贸易竞争力。 二是国际航运业的碳交易机

制将形成并升级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新绿色贸易壁

垒。 发达国家借碳交易机制构筑“环境门槛”,通
过设定严格的碳标准,对来自包括我国在内的发

展中国家的产品形成变相的贸易保护限制。 航运

碳交易与欧盟 CBAM 形成叠加效应,通过构筑新

型非关税壁垒,来制造对我不利的复合型贸易障

碍,我国高碳产品的对外出口特别是对欧盟出口

将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 三是国际航运碳交易机

制影响下的碳成本测算差异,有可能导致全球供

应链的重构。 国际航运碳交易机制的建立将对全

球贸易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发达国家试图通过率

先实施碳交易机制来掌握规则制定的话语权,而
我国为数众多的中小外贸企业在碳成本传导和合

规适应方面处于弱势地位。 在供应链韧性挑战的

巨大压力面前,外贸企业可能将生产转移到碳成

本较低的地区,从而对我国制造业造成冲击。
另一方面,就我国航运业的发展而言,这一趋

势也倒逼中国航运业加速绿色转型,在承受运营

成本激增、双重监管合规压力以及中小企业生存

风险的同时,也为国内绿色燃料研发、船舶制造升

级与数字化监测等新兴产业带来了战略机遇,进
而推动中国在全球绿色航运产业链中争夺未来制

高点。

面对上述挑战,以及欧盟等单边措施的域外

管辖属性所引发的主权关切,我国如不积极参与,
将在国际经贸规则与全球航运规则的制定中处于

被动地位。 我国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
要积极应对碳交易机制带来的成本压力,又要主

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并拓展在其中的话语权,维
护我国发展权益。 鉴于此,我国应制定系统性的

应对方案。
(一)加快航运业绿色转型和国内立法

无论短中期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否适用于

我国航运业以及全球航运业,推动航运业的绿色

转型是必然趋势。 碳交易机制允许航运企业购买

额外碳排放配额以实现合规要求,但最终目的是

敦促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能效提升从根本上减少

碳排放。 根据 Clarksons 数据显示,2024 年全球船

舶订单量增长 34% ,49% 的新造船订单采用替代

燃料[22]。 中信证券预测,2024—2034 年,新造船

市场有约 2. 27 万亿美元的需求缺口,其中约 60%
由船队更新需求推动[23]。 因此,我国应加大对航

运碳减排技术的研发投入,制定具体的航运碳减

排目标,发挥中国船级社在航运碳减排技术路线

评估和规范标准制定方面的技术优势[24],推动高

校、企业之间的产学研用合作,提前规划低碳航

线,制定船舶能效管理计划,形成多元化船队对冲

风险,提高对绿色船舶技术、替代燃料的研发和应

用水平。
我国还应注重加强国内绿色航运法规体系的

建设,为应对航运碳交易在制度层面提前做好准

备。 通过完善国内绿色航运标准、加强监管力度、
推动绿色航运示范项目的实施,为我国航运企业

走向国际市场提供坚实的法律和政策保障。 由于

技术研发瓶颈,我国相关航运政策法律尚不完善。
我国应尽快制定《气候变化法》,统筹管理各领域

的碳排放活动,将国际义务和“双碳”目标纳入立

法之中,明确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战略和具

体措施,为绿色航运等低碳领域的发展提供法律

保障。 2025 年 9 月,我国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际海运条例》,明确将国际航运交易平台服务纳入

监管范围,为后续的监管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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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绿色航运法规的有效实施,各个部门应

联动执法,形成合力。 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出台

激励性政策法规,鼓励航运企业积极采用清洁能

源和节能技术,降低碳排放。
我国已实行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作为规制温室

气体排放的市场化举措。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

条例》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建立了较为完整

的制度框架。 生态环境部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

办法(试行)》共同构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2024 年

6 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已超过

4. 65 亿 t[25]。 但目前,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仅覆盖水泥、钢铁、电解铝行业,上海是全国唯一

将航运业纳入碳交易市场的地方碳市场。 《上海

市 2017 年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案》明确将水运企业

纳入碳交易试点中,按照历史强度下降法进行碳

配额分配。 2023 年,共有 31 家上海航运企业被纳

入上海地方碳市场,航运碳配额交易量达 77 万 t,
占上海地方碳市场年交易量的 34. 5% ,成交金额

约 5 500 万元[26]。 未来,我国可以按照以下路线

应对全球航运业碳交易制度的适用。
首先,1 ~ 2 年的短期目标重点在于试点与基

础建设。 任务包括扩大国内航运碳交易试点范

围,由交通运输部与生态环境部牵头,在《碳排放

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增设航运业章节,并设计

配额分配方法,目标为启动区域性模拟交易。 同

时,鼓励地方政府出台清洁燃料补贴政策,并由外

交部牵头参与全球航运碳定价机制的规则制定,
坚持 IMO 主导与 CBDR-RC 原则。

其次,3 ~ 5 年的中期目标是着力于制度建设

与国内体系整合。 可以由生态环境部与交通运输

部共同推动出台 《航运业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

法》,引入配额拍卖与管理机制,建立全国统一的

航运碳排放交易体系。 同时,推动《气候变化法》
立法,设立运输行业减排专章,并将减排目标纳入

国家自主贡献。 在国际层面,通过外交部与商务

部推动建立绿色航运走廊,实现 MRV 体系互认,
建成示范性绿色航线。

最后,5 年以上的远期目标是建成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绿色航运体系。 交通运输部与工业和信息

化部将牵头制定《中国航运 2060 净零路线图》,提
升零碳燃料动力船舶比例。 市场监管总局与交通

运输部将推动中国主导或共建国际绿色燃料认证

标准,提升中国标准的国际适用性。 此外,生态环

境部、外交部与商务部将协同推动中国航运碳交

易机制与国际接轨,促进与 NZF 框架下的碳信用

互认,推动建立亚洲航运碳市场,实现国际碳市场

协同。
(二) 坚持以 IMO 为主导,促进 IMO 和 EU-

ETS 的有效衔接

目前,我国尚未支持在航运业实行碳排放权

交易机制,但应坚持 IMO 在航运业相关议题方面

的领导地位。 航运业碳排放的跨境流动性本质要

求统一规则,单边机制将割裂全球市场并诱发管

辖权冲突。 IMO 在规制市场机制措施方面的权限

存在质疑。 有学者认为,IMO 仅具有规制技术议

题的权限,无权处理与贸易相关的问题[27]。 碳交

易机制作为具有显著经济外部性的市场工具,其
核心要素,如碳配额定价、跨境流通规则、碳关税

征收等,实质上构成国际贸易措施。 虽然市场机

制措施作为与贸易相关的措施应该由《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来调整,但 IMO 已在船舶温室气

体减排方面积累了多年经验。 国际合作治理机制

应在充分考虑各国利益与各方诉求的基础上,由
IMO 牵头,完善航运碳排放治理国际规则与附件,
推动成员国之间在技术研发层面的国际合作,重
点推进全球统一的 MRV 技术标准体系建设。

坚持 IMO 主导不仅关乎机制有效性,更是坚

守海运气候治理正义的必然选择。 我国若主张反

对诸如欧盟将航运业温室气体排放纳入 EU-ETS
的单边行动,可以参考 2011 年多国联合反对欧盟

航空碳排放权交易指令,采取外交策略联合他国

抵制欧盟的单边措施。 但鉴于 EU-ETS 已经开始

施行,一定程度上向 IMO 施压并加速了全球市场

机制的决策进程,我国可以将重点转向促进 EU-
ETS 和 IMO《净零框架》的协同工作。 欧盟与 IMO
的进程长期相互脱节,提升 EU-ETS 与不同脱碳措

施之间的互补性能够提升整体政策有效性[28]。 若

单一的温室气体定价机制设定的排放价格低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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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成本,双重定价可能未必构成问题。 实际上,
有研究表明,虽然 IMO 提供了比欧盟更严格的燃

料标准,但却采用了较弱的经济激励措施,欧盟的

经济激励措施很可能对低排放燃料和减排技术使

用的商业案例产生更大影响。 对部分适用欧盟规

定的船舶而言,最优策略是在欧盟航程中使用低

碳燃料以满足 IMO 燃料标准,从而最小化欧盟

ETS 成本。 若叠加 IMO 的 ZNZ 奖励机制,对欧盟

境内低碳燃料使用的激励效应将更为显著[29]。 未

来,若欧盟并未停止适用 EU-ETS,则应进行修改

优化海运 EU-ETS 与 IMO 规则的协同关系,可以包

括以下措施。 其一,协调欧盟与 IMO 的排放报告

规则,使欧盟航运业 MRV 要求与 IMO 标准部分接

轨。 监管合作对于促进标准协同化,并最终推动

各国减排水平向全球统一碳价趋同具有不可或缺

的作用。 其二,欧盟若未进行全面的结构化战略

对接,与全球温室气体定价机制协调一致,可通过

设计专门的信用机制避免双重定价的负面影响,
使得某一监管框架下的支付款项可在另一框架下

获得豁免或返还。 《净零框架》中采用了碳信用交

易的措施,表现优异、排放远低于标准的船舶可以

获得碳信用额度,这些额度可以被储存起来以备

后用,或在市场上出售给那些无法达标的船舶,形
成市场化的激励与惩罚。 若与 EU-ETS 建立专门

的碳信用机制,潜在的问题可能是,该碳信用机制

与《净零框架》现有的碳信用机制以及未来可能建

立的全球或次全球航运碳定价机制是平行还是

兼容。
(三)坚持贯彻“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原则和无优惠待遇原则之间还存在巨大分歧。 实

际上,区别责任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需要比发展

中国家承担更多的碳减排责任,而是承担责任的

执行方式存在不同[30]。 我国应明确共同但有区别

责任原则的基本地位,在航运碳减排市场机制措

施中同样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 一方

面,承担航运碳减排的合作义务,实现全球气候治

理的分配正义;另一方面,为我国争取合理的过渡

空间,通过技术援助、资金援助、过渡期等减缓自

身压力、降低减排成本。
在现阶段,航运碳减排的市场措施中,落实共

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两种主要方式是基于航线

或货物的豁免和碳收入的使用。 基于货物的豁免

行政成本过高,基于航线的豁免则存在规避风险,
若船舶能够停靠在靠近目的地的豁免港口,就可

以实现规避。 合理使用碳收入能够比豁免措施带

来更好的效果。 在碳定价收入不足以解决公平性

问题时,可以结合豁免措施。 无论哪种类型的基

于市场的措施,只要其适用于所有船舶而不考虑

船旗,发展中国家就有可能提出反对。 因此,只有

基于市场的措施将所获收入用于补偿发展中国家

才有可能获得认可[31]。 未来若建立全球航运碳交

易机制,在确定碳配额总量时,应综合该国登记船

舶数量与吨位、在该国注册航运企业的数量与规

模、该国港口货物吞吐量、绿色航运技术的发展水

平、历史排放量等因素加以确定[32]。 在碳收入使

用方面,应敦促欧盟调整 EU-ETS 的收入分配,将
流入成员国的碳收入的一定比例用于减轻与欧盟

有贸易往来的发展中国家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或
者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转型。 由于航运公

司所有权结构的特殊性,碳收入分配的接收方最

好是国家而非航运公司,由政府分配给航运公司

实现船队的绿色化。 在具体分配上,应坚持“不让

任何人掉队”原则(leave no one behind),保证充分

的透明度和监督机制,重点考虑易受气候变化影

响和遭受国际航运脱碳负面影响,尤其是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关注各国获取、管理

气候融资的能力,制定明确的碳收入使用绩效

指标[33]。
(四)推动从国内到国际的航运碳交易探索

我国应按照“试点先行、逐步推广、内外联动”
的思路,稳步推进“从国内到国际”的航运碳交易

体系建设,深化中国应对策略的系统性布局。
首先是“试点先行、逐步推广”。 正如前文所

述,我国应在总结上海航运碳交易试点经验的基

础上,持续扩大试点范围,构建国内航运碳交易试

点体系,逐步实现对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以及大

连、天津等地的推广应用,从而探索出适合我国国

9

战略与决策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在国际航运业的法律适用与中国应对



情的航运碳交易模式。 在试点成熟后推动建立全

国统一的航运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实现与国内现

有碳市场的有效衔接。
其次是“深度参与、内外联动”。 在全球航运

碳交易机制的构建过程中,我国应积极参与相关

国际规则制定,提升我国在其中的话语权和制度

性权力。 前文已述,我国应坚持以 IMO 为主导,维
护 IMO 在国际航运减排事务中的核心地位,反对

单边主义的贸易保护措施,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

全球航运碳交易机制。 同时,我国在参与制定其

中具体规则的过程中,应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协

调,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在 IMO 等国际场合共同

发声,维护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确保碳交易机

制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和特殊国情。
在此“深度参与”的基础上,通过支持行业协会、研
究机构开展与航运碳交易相关的研究,培养专业

人才,为企业参与碳交易提供技术支持等方面的

能力建设,逐步提出并完善“内外联动”的中国方

案。 依托我国在航运业和碳市场建设方面的经

验,提出既符合国际趋势又兼顾发展中国家利益

的方案,如主导或共建“亚洲绿色航运走廊”,推动

建立“一带一路”绿色航运合作机制,增强我国在

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 “内外联动”中国方案的最

终目标,是积极参与国际碳信用机制建设,推动中

国碳信用标准在国际航运场景中的国际互认,为
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碳交易创造条件,推动我国航

运碳减排量获得国际认可。 同时利用我国在亚洲

的经济影响力,推动建立区域航运碳市场,完善以

人民币计价的亚洲航运碳交易市场建设,形成与

欧盟机制相对应的制衡力量,进而保障和拓展我

国在全球航运碳交易机制规则制定进程中的国家

利益。
五、结语

根据国际碳行动伙伴组织(International Carbon
Action Partnership, ICAP) 编制的报告显示, 2024
年,36 个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已在生效中,覆盖了全

球 18%的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人

口生活在有效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之下[34]。 随着

新兴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全球碳市场的覆盖范

围将进一步扩大,更多的碳排放将被纳入定价体

系,从而为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提供重要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
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将碳排放

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一体

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 [35]。 在航运碳

减排领域,我国要积极做好将航运业纳入碳排放

权交易体系的准备,坚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

则,推动航运业绿色转型,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公平

发展空间,为 IMO 多边框架注入可行性方案,通过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抓牢航运气候治理秩序的

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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